附件2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州直部门责任分工表
	州直部门
	责任分工

	州住房城乡建设局
	承担州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负责协调处理生活垃圾分类中的具体问题、制定有关标准规范，对垃圾分类工作进行考核，指导督促各地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和处理设施建设，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有关工作。

	州文明办
	负责将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情况纳入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文明家庭创建活动的测评内容，倡导各类精神文明创建主体充分发挥带头示范作用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州发展改革委
	负责指导各地按规定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生活垃圾收转运及处理设施建设。指导督促各地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有关工作。

	州教育体育局
	负责加强学校生活垃圾分类教育，推动垃圾分类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夯实学校教育基础。指导督促各地学校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有关工作。

	州财政局
	配合州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督促各地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有关工作。

	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bookmark: _GoBack]负责在建设用地和空间布局上对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设施给予保障；通过规划布局，预留和控制相应的生活垃圾分类设施用地。指导督促各地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有关工作。

	州生态环境局
	负责对生活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指导督促各地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有关工作。

	州农业农村局
	负责监督指导农村地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指导督促各地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有关工作。

	州商务局
	负责指导可回收物的回收利用，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与生活垃圾分类网络的“两网融合”。指导督促各地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有关工作。

	州文化和旅游局
	负责将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情况纳入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活动的考核指标，监督、指导文化场所和旅游景区景点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指导督促各地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有关工作。

	州卫生健康委
	负责监督指导医疗机构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指导督促各地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有关工作。

	州广电局
	负责加强舆论宣传工作，组织落实新闻媒体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教育活动，引导市民广泛参与、积极支持。

	州机关事务管理局
	负责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宣传发动、组织实施和日常监督、指导工作。指导督促各地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有关工作。

	团州委
	负责组织领导各级共青团组织及志愿者队伍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普及生活垃圾分类知识。

	州妇联
	负责组织领导各级妇联组织及志愿者队伍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普及生活垃圾分类知识。

	县市人民政府
	县市人民政府作为行政区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责任主体，负责制定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落实专项经费，组织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投放、分类运输、分类处置有关工作。



